淖毛湖至将军庙新建铁路项目采购意向公示期提前的说明

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办：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张春林同志在<关于研究做好淖毛湖至将军庙新建铁路项目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精神和《关于研究做好淖毛湖至将军庙新建铁路项目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会议纪要》（新政阅〔2021〕56）要求，交通运输厅作为淖毛湖至将军庙新建铁路项目质量监督管理部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支队对淖毛湖至将军庙新建铁路项目进行质量监督，按照项目质量监督工作方案列示的项目工程量和项目质量监督工作计划，参照新疆交通运输厅《新疆公路工程试验检测计费指标》（新交造价﹝2018﹞2号）计费标准，对2021年将淖铁路项目委托第三方检测费用进行了测算，共计84.5万元，已上报自治区财政厅。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淖毛湖至将军庙新建铁路项目质量监督工作符合“因预算单位不可预见的原因急需开展的采购项目”，故本次政府采购意向公开期限提前。

恳请支持为昐。

                               2021年8月2日

